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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宁 市 司 法 局

济司函﹝2023﹞10 号

对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第 14020409 号
提 案 的 答 复

尊敬的王景辉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“警矫对接”助力社区矫正工作的建议》

的提案收悉，感谢您对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现将办

理意见和落实情况答复如下：

加强警矫联动，建立信息共享和工作协同机制，有助于整合

执法资源，形成合力，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开展。为此，我市司法

行政机关高度重视。市司法局开展专项调研，研究制定了《关于

做好社区矫正“警司联动”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现已与市公安局

联合出台，印发文件至各县市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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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对您提案中提出的“建立日常联络机制”建议，在“三、

主要内容，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警司联动协作共助机制”

中明确：市县两级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（社区矫正机构）应

明确一名分管负责人，由各级负责人牵头，适时召开“警司联动”

工作联席会议；县（市、区）公安局、司法局要积极做好对接，

在社区矫正中心设立警务联络室，部署安排、指导监督基层公安

民警参与社区矫正工作；县级公安机关与社区矫正机构、派出所

与司法所之间要各明确一名联络员，负责部门单位之间的联系沟

通与协调。

二、对您提案中提出的“落实社区矫正对象违法信息通报制

度”建议，在“三、主要内容，（二）搭建协作平台，构建警司

联动协作共助制度”中明确：健全违法信息通报制度。对依法决

定行政拘留、强制隔离戒毒、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限制人身自由

措施的社区矫正对象，公安机关应自作出决定之日起 3 日内将有

关情况通知县（市、区）社区矫正机构。司法所定期向派出所提

供本辖区在册社区矫正对象台账，由派出所民警进行信息查询与

比对，如有发现社区矫正对象被行政拘留、强制隔离戒毒、采取

刑事强制措施等情况，派出所应于 3 日内将相关情况通报县（市、

区）社区矫正机构及司法所。

三、对您提案中提出的“建立社区矫正对象活动情况查询制

度”建议，在“三、主要内容，（二）搭建协作平台，构建警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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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协作共助制度”中明确：建立信息化核查联动机制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社区矫正机构、司法所负责汇总整理本辖区在册社区矫正对

象台账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向公安机关提出协查请求。公安机关

根据协查要求，依照有关规定，及时协助查询社区矫正对象外出、

住宿、跨区域动态轨迹等情况，并反馈县（市、区）社区矫正机

构、司法所。

四、对您提案中提出的“建立社区矫正对象风险研判及协作

机制”建议，在“三、主要内容，（三）全程融入矫正，打造警

司联动协作共助环境”中明确：社区矫正对象因危害国家安全被

判处刑罚或者涉黑、涉恶、涉毒、涉恐、涉爆的，以及具有较大

社会危险性的，应当吸收社区民警成为矫正小组成员。社区民警

要协助司法所制定、实施矫正方案，对矫正方案中存在的问题提

出调整意见，对矫正效果及时进行评估，并提出考核奖惩建议。

社区民警要定期参加司法所矫情分析会，协助司法所评估本辖区

安全稳定形势及社区矫正对象是否存在风险隐患，并根据了解和

掌握的情况，对社区矫正对象提出考核奖惩建议。

最后，再次感谢您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一

如既往关心支持此项工作，继续为我市社区矫正工作的改革发展

建言献策。

济宁市司法局

2023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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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程度：( A ) A.已经解决、B.列入计划解决、C.无法解决

可否公开:( A )A.可公开、B.不可公开

签发人：王庆峰

联系人：张雯

联系电话：0537-7711180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、市委督查室或市政府督查室


